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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日。 

吳志光，「我國大法官如何面對死刑議題—從神主牌到國際人權法的新挑戰」，

第十四屆儒佛會通暨文化哲學學術研討會─死亡作為刑罰？跨文化、跨視野的對

話，臺灣，華梵大學哲學系主辦，2011年 03月 12日。 

吳志光，「行政罰狀態責任界定之實務爭議問題—以行政法院之裁判為核心」，

99年度臺北縣市法制研討會，臺灣，臺北縣政府法制局、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

會主辦，2010年 09 月 30日。 

吳志光，「行政罰法裁處權時效之實務爭議問題—以裁處權時效之起算及行政罰

之範圍為核心」，2010 訴願制度研討會，臺灣，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主辦，

2010年 08月 27日。 



吳志光，「臺灣教師申訴制度之實務運作及變革方向」，首屆兩岸四地當地政府

解決行政爭議機制學術研討會，中國，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廣州大學主

辦，2010年 03月 27 日。 

吳志光，「教師身分之變更與教師申訴制度—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98年 7 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當教育遇到法律」學術研討會，臺灣，教育部

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主辦，2009年 11月 23日。 

吳志光，「職場性騷擾案件軍公教人員申訴處理及救濟程序探討」，98年度性

別工作平等法制學術研討會，臺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辦，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協辦，2009年 10月 29日。 

吳志光，「訴願程序中之權利保護要件」，98年訴願實務研討會，臺灣，臺北

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主辦，2009年 10月 16日。 

吳志光，「適時審判請求權的建構與實踐」，監察院第二屆人權保障工作研討會，

臺北，臺灣，2009年 07月 10日。 

吳志光，「一元與多元法律扶助的競合」，第二屆法律扶助論壇，臺北，臺灣，

法律扶助基金會，2009 年 07月 03日。 

吳志光，「教師聘約之終止與行政監督—以教師之身分變更為例」，2009行政

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列之一，臺北，臺灣，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

處、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2009年 05月 23日。 

吳志光，「新聞自由與所謂的「政治人物標準」—由歐洲人權法院裁判談起」，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第三屆歐洲人權裁判研討會，臺北，臺灣，臺灣大學法律學院

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刑事法研究中心、臺灣大學人文社會

高等研究院東亞法治論壇、國際刑事法學會臺灣分會，2009年 05月 15日。 

吳志光，「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評會評議決定經法院撤銷案件之法理評析」，教育

部 97年度教育體系中之救濟與實務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教育部訴願審議

委員會、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2008年 11月 25日。 

吳志光，「死刑廢止的正當性、合理性與阻力」，臺灣如何邁向廢除死刑學術研

討會，臺北，臺灣，法國在臺協會、臺北大學、臺灣法學會主辦，2008 年 11月

03日。 

吳志光，「臺灣法律扶助的普及化」，「法治教育普及化」學術研討會，臺灣，

臺灣法治教育發展協會及財團法人臺灣法治暨政策研究基金會主辦，2008年 09

月 05日。 

吳志光，「行政契約之判斷基準—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為例」，臺北市

政府九十六年度行政契約暨地方自治研討會，臺北，臺灣，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

會、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及臺北縣政府法制局主辦，2007年 12 月 20日。 

吳志光、涂文振，「我國教師申訴制度之改革及其與訴願制度之關聯」，2007

教師權益之多元救濟途徑學術研究暨實務研討會，臺北，臺灣，教育部主辦，輔

仁大學法律學院暨法律學系承辦，2007年 11月 05日。 



吳志光，「訴願無實益之研討—以警察臨檢及集會遊行申請不予許可之行政救濟

為例」，訴願新制七週年回顧檢討系列座談會，臺北，臺灣，臺北市政府訴願審

議委員會，2007年 08月 13日。 

吳志光，「遲來的正義便是拒絕正義—論人民適當期間審判請求權之保障」，臺

北市政府行政罰法暨人權保障研討會，臺北，臺灣，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2007

年 06月 15日。 

吳志光，「司法與歷史的轉型正義糾葛—兼論歐洲人權法院關於 1945 年至 1949

年德東蘇聯佔領區土地改革之裁判」，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研究中心第二屆歐

洲人權裁判研討會，臺北，臺灣，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研究中心主辦，輔仁大

學和平研究中心協辦，2007年 04月 28日。 

吳志光，「性別議題與教學的專業倫理—從師生戀中的權力控制 vs.情慾自主談

起」，輔仁大學九十五學年度專業倫理學術研討會—「師–生／教–學」的專業

倫理，臺北，臺灣，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專業倫理課程委員會，2007 年 03月

31日。 

吳志光，「特許事業與行政裁量—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許可證換照申

請事件為例」，有線電視經營管制之「公權力之界限」法律分析研討會，臺北，

臺灣，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07年 03月 30日。 

吳志光，「憲法法院之裁判效力—比較法上的觀察」，我國憲法訴訟制度之展望

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輔仁大學法律學系主辦，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協辦，2007

年 01月 08日。 

吳志光，「律師之懲戒—律師自治自律之試金石」，法律倫理核心價值探討學術

研討會，臺北，臺灣，東吳大學法學院，2006年 12月 02日。 

吳志光，「教師申訴制度與訴願制度之關聯—以教師申訴制度之修正方向為核心」，

教師申訴制度之法制變革學術研討會，臺灣，教育部，2006年 12月。 

吳志光，「我國訴願組織之檢討—以德語系國家為比較對象」，行政院訴願審議

委員會 2006訴願制度研討會，臺灣，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2006 年 10月。 

吳志光，「菸品標示與信賴保護原則」，菸害防制法制研討會，臺灣，臺灣新聞

傳播與法律學會，2006 年 09月。 

吳志光，「行政罰種類及範圍之檢討」，臺北市政府人權保障暨行政罰法研討會，

臺灣，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2006年 06月。 

吳志光，「性別平等教育法對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處理與行政程序法

的交錯適用」，「校園法律問題研討會」，臺灣，靜宜大學法律學系，2006年

05月。 

吳志光，「論一般給付訴訟的補充性原則—以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為核心」，「行

政訴訟制度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臺灣，輔仁大學法律學系、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2006年 03 月。 

吳志光，「「新興民主國家憲改經驗借鏡—以東歐民主轉型國家的人權保障機制

為例」報告人」，「憲法實踐與憲改議題」圓桌討論會（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籌



備處）。 

吳志光，「「轉型正義與法治國家原則—以德國統一為例」報告人」，「社會主

義法制研究群」學術討論會（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吳志光，「教師申訴程序與訴願程序之關聯—以教師法第 33條規定為核心」，

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94年度業務研討會，臺灣，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2005

年 12月。 

吳志光，「新興民主國家憲改經驗借鏡—以東歐民主轉型國家的人權保障機制為

例」，第五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暨中央研究院憲改論壇--

法政對話之四《2006 年憲改議題之研究》，臺灣，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5年 12月。 

吳志光，「行政程序及行政執行中的當事人協力義務與協力負擔，臺北律師公會

在職進修課程」，臺灣，2005年 11月。 

吳志光，「生命權保障與廢除死刑」，「生命權保障與廢除死刑」座談會，臺灣，

臺灣智庫、替代死刑推動聯盟，2005年 11月。 

吳志光，「國際人權法與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之人權保障機制」，第五屆和平

學研討會，臺灣，人權和平發展聯盟、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輔仁大學若望保祿

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臺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及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2005

年 11月。 

吳志光，「憲法的比較與繼受 - 一個實證經驗的觀察」，輔仁‧耶納國際學術

交流研討會，臺灣，輔仁大學法律學系，2005年 10月。 

吳志光、陳新民，「隱私權與行政資訊公開之研究」，「資訊時代之公共領域與

資訊取得」主題研究先導計畫學術研討會，臺灣，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5年 10月。 

吳志光，「轉型正義與法治國家原則—以德國統一為例」，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

籌備處社會主義法制研究群學術討論會，臺灣，2005年 06月。 

吳志光，「新興民主國家憲改經驗借鏡—以東歐民主轉型國家的人權保障機制為

例」，「憲法實踐與憲改議題」圓桌討論會，臺灣，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5年 06月。 

吳志光，「「適當期間接受裁判權之實踐─以歐洲人權法院 Kudła v. Poland

案暨相關裁判為核心」報告人」，「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研討會（輔仁大學若望

保祿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研究中心），2005年 03月 19

日。 

吳志光，「真正的「他山之石」一對吳玉山教授「新興民主國家的修憲模式與舊

體制支持一以東歐與前蘇聯為例」乙文的回應」，「憲政回顧與憲法修政」圓桌

討論會，臺灣，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2005年 03月。 

吳志光，「適當期間接受裁判權之實踐─以歐洲人權法院 Kudła v. Poland 案暨

相關裁判為核心」，歐洲人權法院裁判研討會，臺灣，輔仁大學若望保祿二世和

平研究中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人權研究中心，2005年 03月。 



吳志光，「行政資訊公開與行政爭訟途徑」，行政法院判決評析（一）（，律師

公會），臺北，臺北。 

吳志光，「公民投票與權力分立原則—由公民投票的事項限制談起」，「從憲法

的觀點看公民投票制度」學術研討會，2004年 12月 26日。 

吳志光，「鳥籠式公投新解—從公民投票的事項限制談起」，「憲政主義與憲政

發展」座談會（臺灣大學政治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臺北，臺灣，2004

年 12月 13日。 

吳志光，「鳥籠式公投新解—從公民投票的事項限制談起」，「議題與視野」公

共事務論壇—「憲政主義與憲政發展座談會」，臺灣，臺灣大學政治系政府與公

共事務研究中心，2004 年 12月。 

吳志光，「公民投票與權力分立原則—由公民投票的事項限制談起」，「從憲法

的觀點看公民投票制度」學術研討會，臺灣，中國憲法學會、輔仁大學法律系，

2004年 12月。 

吳志光，「法律的繼受與法律的整合—從歐洲人權保障機制與歐洲人權公約各會

員國的交互影響談起」，「歐洲人權」學術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臺北，臺灣，2004年 10月 13日。 

吳志光，「法律的繼受與法律的整合—從歐洲人權保障機制與歐洲人權公約各會

員國的交互影響談起」」，「歐洲人權學術研討會，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

所，2004年 10月。 

吳志光，「行政資訊公開與行政爭訟途徑，「行政法院判決評析（一）」，臺北

律師公會在職進修課程」，臺灣，2004年 09月。 

吳志光，「德文法學文獻引註格式參考標準簡介」，「法學論文引註方式統一之

研究」學術研討會，臺灣，輔仁大學法律系、元照出版公司月旦法學雜誌，2004

年 05月。 

吳志光、林永頌，「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之精神

為核心」，「會廢除死刑策略及法律文化」國際研討，臺灣，輔仁大學若望保祿

二世和平研究中心、臺灣刑事法學會，2004年 05月。 

吳志光，「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之意義—本土化的觀察，發表於政治大學法研所「部

門憲法」課程」，臺灣，2003年 12月。 

吳志光，「繼受外國憲法釋義學的他山之石經驗—以東歐民主轉型國家為例」，

「外國憲法釋義學對我國憲法解釋之影響」學術研討會，臺灣，中國憲法學會、

輔仁大學法律系，2003 年 12月。 

吳志光，「論不服行政機關程序行為之救濟與行政法院之審查基準」，第三屆行

政法解釋與理論學術研討會，臺灣，臺灣行政法學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公法研

究中心，2003年 12 月。 

吳志光，「諮詢性公投與地方政府之配合義務？發表於臺灣大學政治系公共事務

論壇—「公民投票座談會」」，臺灣，2003年 11月。 

吳志光，「國內司法人員如何看待心理證據？—性侵害受害者之創傷反映在司法



程序中被採用之內涵研究」，「專家證人學術暨實務研討會」，臺灣，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主辦，現代婦女基金會承辦，2003年 04月。 

吳志光，「德國國會同意權行使之制度探討」，「國會同意權行使之制度探討」

學術研討會，臺灣，中國憲法學會、輔仁大學法律系，2002年 12月。 

吳志光，「行政機關公告行為之法律性質及其救濟途徑—兼評最高行政法院 91

年裁字第 238號裁定」，第二屆行政法解釋與理論學術研討會，臺灣，臺灣行政

法學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公法研究中心主辦，2002年 11月。 

吳志光，「違憲審查制度與司法一元化—兼論比較法上的觀察」，第一屆憲法解

釋與理論學術研討會，臺灣，臺灣法學會、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公法研究中心，2002

年 10月。 

吳志光，「研究機構評鑑制度之適法性探討」，「研究機構評鑑制度之建立」研

討會，臺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辦，臺灣經濟研究院協辦，2002年

06月。 

吳志光，「婦女權益與司法程序—以性侵害案件受害者創傷反應在司法程序中被

採用之內涵研究為例」，2002年海峽兩岸民商法暨婦女法制學術研討會，臺灣，

中國西北政法學院主辦，2002年 06月。 

吳志光，「性侵害案件受害者創傷反應與司法程序」，九十一年度婦女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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